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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薪资报酬委员会运作情形 

一.薪资报酬委员会运作情形信息  

(1)本公司之薪资报酬委员会委员计4人。 

成员专业资格与经验及委任原因如下： 

成员 专业资格与经验 

邓序彤 

独立董事 

美国亚铬市大学企业管理博士、曾兼任铭传大学国企研究所助理

教授及目前为景文科技大学餐饮管理系助理教授，为本公司审计

委员会及薪资报酬委员会之召集人，具会计及财务专业背景。 

李毅郎 

独立董事 

清华大学资讯工程系博士、曾任职思源科技(股)公司副理及目前为

阳明交通大学资讯工程系教授，具产业专业知识与实务经验。 

高志浩 

独立董事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放射化学博士、曾任职花莲慈济医院核子

医学科顾问及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副教授，目前为吉晟生

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长及礼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

董事，具产业专业知识与实务经验。 

郑培毓 

独立董事 

国立清华大学工程与系统科学硕士、担任多家公司董事，具产业

专业知识与实务经验。 

 

(2)本届任期：112年6月7日至115年6月6日，114年度薪资报酬委员会开会3次(A)， 

   4位独立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职称 姓名 
实际出席次数

(B) 

委托出席

次数 

实际出席率 

(%) (B/A)(注) 
备注(注) 

召集人 邓序彤 3 0 100 连任 

委员 李毅郎 3 0 100 连任 

委员 高志浩 3 0 100 连任 

委员 郑培毓 3 0 100 新任 

注：董事改选日为 112.6.7，审计委员会任期同董事会任期。 

其他应记载事项： 

一、 董事会如不采纳或修正薪资报酬委员会之建议，应叙明董事会日期、期别、议案

内容、董事会决议结果以及公司对薪资报酬委员会意见之处理(如董事会通过之薪

资报酬优于薪资报酬委员会之建议，应叙明其差异情形及原因)：无。 

二、 薪资报酬委员会之议决事项，如成员有反对或保留意见且有纪录或书面声明者，应

叙明薪资报酬委员会日期、期别、议案内容、所有成员意见及对成员意见之处理

：薪资报酬委员会之讨论事由与决议结果如下表： 

开会日期 议案内容及后续处理 决议结果 
公司对薪资报酬委员会 

意见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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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 

第六次 

114 02 26 

1.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拟不予分

派员工酬劳及董事酬劳案。 

2. 一一三年度董事会及个别董

事成员暨功能性委员会绩效

评估报告案。 

委员会全体成

员同意通过。 

提董事会由全体出席董事

同意通过。 

第五届 

第七次 

114 07 29 

1. 提报本公司民国114年度第一

次发行员工认股权凭证具经

理人身分之获配员工名册及

其获配数量。 

2. 修订本公司「董事及经理人薪

酬准则」案。 

委员会全体成

员同意通过。 

提董事会由全体出席董事

同意通过。 

第五届 

第八次 

114 10 29 

1. 本公司114年度员工酬劳及董

事酬劳费用提列比率案。 

委员会全体成

员同意通过。 

提董事会由全体出席董事

同意通过。 

 

本公司已于101年4月30日经董事会通过「薪资报酬委员会组织规程」，并设置薪

资报酬委员会，目前委员成员包含本公司独立董事邓序彤先生、李毅郎先生、高志浩

先生及郑培毓先生共四人，其中邓序彤先生为召集人，其成员专业资格均符合「股票

上市或于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公司薪资报酬委员会设置及行使职权办法」之规定，并

通过其依相关法令订定之薪资报酬委员会组织规程，已依法至少每年召开二次、或视

需要随时召开薪资报酬委员会会议。  

二.定期检讨薪资报酬 

本公司薪资报酬委员会之职能，系以专业客观之地位，就本公司董事及经理人之

薪资报酬政策及制度予以评估，每年至少开会二次，并得视需要随时召开会议，向董

事会提出建议，以供其决策之参考。 

1.本公司薪资报酬委员会职权 

(1)定期检讨本公司薪酬办法并提出修正建议。 

(2)订定并定期检讨本公司董事及经理人之绩效与薪资报酬之政策、制度、标准与结

构。 

(3)定期评估本公司董事及经理人之薪资报酬。 

2.薪资报酬委员会履行职权时，依下列标准为之： 

(1)确保公司之薪资报酬安排符合相关法令并足以吸引优秀人才。 

(2)董事及经理人之绩效评估及薪资报酬，应参考同业通常水平支给情形，并考虑个

人表现与公司经营绩效及未来风险之关连合理性。  

(3)不应引导董事及经理人为追求薪资报酬而从事逾越本公司风险胃纳之行为。 

(4)针对董事及高阶经理人短期绩效发放红利之比例及部分变动薪资报酬支付时间，

应考虑行业特性及公司业务性质予以决定。 

(5)本委员会成员对于其个人薪资报酬之决定，不得加入讨论及表决。 


